
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 

討論文件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
 

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  

民政事務局的政策措施  

 

 

引言 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行政長官在二零一五年《施政

報告》中，有關家庭議會、社會企業 (社企 )及關愛基金 (基金 )

的政策大綱。  

 

 

理念  

 

2. 重視家庭是本港社會的核心價值。我們會繼續與社會

各界協力締造有利家庭的環境。就社企而言，一批社企已成

功在香港立足，在業務及社會目標方面更多元化。未來一

年，我們會在推行「伙伴倡自強」社區協作計劃 (伙伴倡自強

計劃 )的同時，與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 (諮詢委員會 )攜手合

作，並推出多項支援措施，鼓勵社企持續發展壯大。至於關

愛基金，則會因應不同群組的需要，推出更多援助項目，支

援弱勢社群和基層家庭。  

 

 

新措施  

 

推廣組織家庭的正面訊息及價值觀  

 

3. 為營造有利環境讓市民組織家庭和生兒育女，民政事

務局會透過家庭議會，加強推廣「愛與關懷」、「責任與尊重」

及「溝通與和諧」的家庭核心價值，和有關組織家庭的正面

訊息及價值觀。相關工作包括  - 

 

(a) 委託研究機構進行「香港父母育兒模式的研究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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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探討不同育兒模式如何影響家庭生活；  

 

(b) 推出為新手父母家庭製作的家庭教育教材套；以及  

 

(c) 在二零一五年於全港推行一連串的活動，以彰顯家

庭的重要性。  

 

關愛基金  

 

4. 基金自二零一一年成立以來，先後推出了 27個援助項

目，識別未能受惠於現有社會安全網或政府短期紓困措施的

群組以提供支援，項目的總承擔額超過 47億 5,700萬元。截至

二零一四年 12月底，已惠及超過 87萬人次。此外，已證明具

顯著扶貧效果或能切合目標受惠群組需要的基金項目亦會

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內。至今政府已恆常化 10個基金項目，

涉及每年約 8億元經常開支，並會在二零一五 /一六學年，將

「為特殊學校清貧學生提供額外交通津貼」項目恆常化。  

 

5. 基金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推出了多個援助項目，以

照顧不同目標群組的需要。基金專責小組會繼續與扶貧委員

會轄下其他專責小組合作，擬訂更多新的先導計劃。為了讓

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受惠於「長者牙科服務資助」項目，基金

會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，把項目分階段擴展至領取「長者生

活津貼」的長者；首階段涵蓋 80歲或以上長者（涉及約 13萬

名長者），並因應推行進度及整體情況，考慮逐步擴展至其

他年齡組別。此外，政府亦邀請基金在未來一年考慮推出新

援助項目，包括加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及經濟需要的學

生；以及在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」實施前，向受惠於「學

校書簿津貼計劃」下全額津貼中小學生於二零一五 /一六學年

發放一次過特別津貼。  
 

社會企業 

 

6 .  自二零一五 /一六年起，民政事務局將推行新計劃，透

過向社會企業及非政府機構提供津貼，為殘疾人士及其他有



需要的群組，包括長者及少數族裔，提供約共 2,000 至 3,000

個實地培訓名額，提升他們獲聘用的機會。當局亦會強化社

會企業支援平台的角色，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的工作。  

 

 

持續推行的措施  

 

家庭議會  

 

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家庭角度  

 

7. 由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起，所有政策必須評估對家庭

的影響。政策局／部門必須按家庭議會確立的三組家庭核心

價值（即「愛與關懷」、「責任與尊重」及「溝通與和諧」），

以及對家庭的結構及功能的影響作為基礎，評估各項政策是

否對家庭構成影響。我們亦鼓勵各政策局／部門就對家庭可

能構成影響的新政策，徵詢家庭議會的意見。在二零一五

年，我們會繼續與家庭議會合作，確保在政策制訂的過程

中，能適當地考慮家庭角度。我們並會進行研究以檢討評估

框架的成效，以及訂立一套更詳盡的評估清單，作為評估各

項政策是否對家庭構成影響的基礎。此外，我們會為公務員

舉辦相關的活動作培訓及經驗分享。  

 

提倡重視家庭觀念及家庭研究  

 

8. 在二零一五年，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將繼續提倡有

利家庭的環境，並鼓勵社會大眾重視家庭。鑑於「2013／14

年度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」成績美滿，吸引超過 1 800 家

企業／機構參加，家庭議會會在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度推出

「2015／16 年度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」，繼續在社區推廣

家庭友善僱傭措施。為持續推廣家庭教育，家庭議會亦會推

出家庭教育教材套，以配合不同家庭（包括新來港家庭等）

的需要。  

 

9. 為加強對有關家庭事務的認識，家庭議會已委託大專

院校╱研究機構進行研究及調查。除上文第 3 段和第 7 段提

及的「香港父母育兒模式的研究」和「家庭影響評估框架的

研究」外，家庭議會會委託研究機構進行「2015 年家庭狀況

統計調查」和「香港家事調解服務狀況研究」，以分別蒐集



最新及以實證為本的香港家庭狀況資料，以及檢視香港提供

家事調解服務的情況。  

 

社會企業 

 

10. 當局一直致力推動社企的發展。經過多年的努力，香

港的社企正穩步發展。社企諮詢委員會及民政事務局委託了

香港中文大學及社聯－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，就社企業界

的現況及服務需求進行研究。研究指出，社企數目已由二零

零八年的約 260 間增至現時超過 450 間，服務及其對象亦越

趨多元化。在各界的支持下，社企平台及支援機構已超過三

十間。公眾對社企的認知亦有所提高，近八成受訪市民知悉

社企，而大約七成受訪市民表示在未來會購買社企的服務或

產 品 。  有 關 研 究 報 告 上 載 於 政 府 社 企 專 頁   

(www.social-enterprises.gov.hk), 相關小冊子載於附件一。   

 
11. 研究報告亦就未來發展作出建議。民政事務局接納社

會企業諮詢委員會的建議，按報告提出的策略方向，支持社

企進一步發展：以民間主導、政府支持，維護社企多元發展；

繼續發揮社企「協助弱勢社群就業」的主要功能；同時鼓勵

創新，達致更多元的社會目標。  

 
12. 當局亦將繼續透過下述一系列支援服務，包括為個別

項目提供資助、支援社企界別提升發展潛力，加強市民了解

社企及促進跨界別協作，推動社企發展。  

 
為個別社企提供財政資助  

 
13. 「伙伴倡自強」計劃自二零零六年推出至今，共批出

約一億八千萬元撥款，資助了 161 個社企項目，共創造了

2,600 個職位，八成受僱人士來自弱勢社羣。約八成社企在

資助期結束後仍能繼續營運。民政事務總署會繼續透過「伙

伴倡自強」計劃，為合資格的機構提供種子基金以資助社企

成立，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及照顧社會的服務需要。  

 
支持社企提升能力  

 
14.  自二零零八年起，民政事務局每年均資助香港中文大

http://www.social-enterprises.gov.hk/


學創業研究中心舉辦大專生社企計劃書撰寫比賽及相關培

訓－「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」，截至今年吸引超過 5,300 名學

生參加。在 36 個決賽隊伍中，17 個已實踐計劃，成立社企

並持續營運。在二零一五年，我們會繼續支持這項計劃，向

年輕一代推廣社企精神，培育青年社會企業家。  

 

提高公眾對社企的認識  

 
15. 為促進公眾認識社企對社會的貢獻，民政事務總署推

出了政府的社企網站、舉辦地區嘉年華，以及通過電台節

目、報章及政府宣傳短片／聲帶等多種途徑進行宣傳活動。

公眾對各項宣傳活動反應良佳，當中的嘉年華會，過去三年

的參加人數合共超過 11,000 人。我們會繼續加強推廣工作。 

 
促進跨界別合作發展社企  

 
16.  民政事務局自二零零八年起向社企組織提供資助，支

持業界舉辦「社企民間高峰會」，以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。

高峰會已成為跨界別合作發展社企的重要平台。為了進一步

在社區層面推廣社企，二零一四年的社企民間高峰會更推出

以社區為本的推廣計劃，在 6 月至 11 月期間，分別以九龍

城、深水埗和南區為試點，舉辦地區社企論壇、社會創業研

討會及工作坊，每區由商界及社企界領袖合作，與地區內的

組織及社企聯繫，建立社企交流平台，致力提倡「營商以揚

善」的關愛社區文化。主辦單位亦製作及派發了「好地圖」

(附件二，網上版本見 http://ses.org.hk/goodmap/ )，展示區內

社企及好人好事，透過向市民及遊客介紹地區社企，有助發

揮地區合作精神，達至社會創新的目標。主辦單位計劃於二

零一五年繼續推行有關的計劃。  

 
17.  另外，當局亦會繼續舉辦「社企獎勵計劃」及「社企

摯友嘉許計劃」，以表揚在香港經營並帶來社會效益的成功

社企，以及為社企提供支援的機構或人士，為社企建立分享

平台，加強社會各界對社企的認知及支持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18. 委員備悉上述有關家庭議會、社企及基金的政策措施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民政事務局  

二零一五年一月  



附件I 
Annex I 









 









附件II 
Annex I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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